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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能行业供应商“双体系”建设背景



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 实现核能行业供应商信息和评价资源共享

提升供应商评价效率

减轻企业负担

➢ 鼓励供应商诚实守信和提高服务水平

➢ 提高采购产品和服务质量

根据会员单位建议并经理事会批准，协会组织开展了筹建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体系工作。

1.“双体系”建设背景



2.“双体系”建设的回顾

供评委一届一次会议

2018.12.18
供评委一届二次会议

2019.12.2

审议通过：
◆ 启动供评工作，并征

求了各核电集团的意
见，得到了支持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供应商评价和信息管
理办法》

◆ 成立了由协会与4家
核电集团组成的中国
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
委员会

审议通过：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供应商评价委员会工
作规则（试行）》

◆ 工作计划、评价体系
文件清单

供评委一届三次会议

2020.8.18

审议通过：
◆ 《中国核能行业协

会供应商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试行） 》

◆ 《评审员/专家资格
要求（试行） 》等
9份B层制度文件

审议通过：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供应商评价工作经费
管理办法（试行） 》
等3份制度文件

◆ 供应商“存量整合”
方案

◆ 供评管理系统开发方
案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第三

届常务理事第三次会议

2018.10



二 “双体系”顶层制度设计与建设



2.1“双体系”顶层制度设计

国务院《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

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

要求坚持以自愿开展为主、强制

实施为辅，对涉及安全、健康、

环保等方面的产品依法实施强制

性认证，鼓励企业参与自愿性认

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社

会各方开展质量共治，加强全面

质量管理，共享质量发展成果。

供应商信用评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

意见》，要求形成行政性、市

场性及行业性等惩戒措施多管

齐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失

信联合惩戒大格局，强调信用

评价是分类分级监管的基本依

据，要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和

行业协会商会的评价结果。

合格供应商评价



2.2“双体系”制度建设

已批准发布2份A层文件：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和信息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2.3“双体系”的制度建设

已批准发布12份B层文件：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工作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 《评审员/专家资格要求（试行）》

• 《评审员注册准则（试行）》

• 《供应商评价保密、申投诉、廉洁从业管理规定（试行）》

• 《合格供应商要求（试行）》

• 《合格应商判定规则（试行）》

• 《核电设备供应商分类及产品专业范围划分规定（试行）》

• 《合格供应商审定规则（试行）》

• 《合格供应商名录发布和证书管理规定（试行）》

• 《供应商信用评价规范（试行）》

• 《供应商不良行为信息管理规定（试行）》



2.4“双体系”制度建设-团体标准

2份供评制度文件已升级为团体标准：

《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与管理标准第1部分-合格应商判定规则》

《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与管理标准第2部分-供应商信用评价》



三 “双体系”顶层组织设计与建设



3.1“双体系”顶层组织设计

指导机构: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委员会

执行机构:供评委办公室(协会秘书处会展供评部)

评审机构: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供评委成员25人

主 任：

张廷克（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副主任：

庄火林（中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蒋达进（中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吴姜宏（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兼法律商务部主任）

陈君国（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潘银生（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原副理事长）

龙茂雄（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3.2“双体系”组织建设



委 员： 刘 萍（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主任）

吴忠俭（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学营（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杰东（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

刘军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招标中心主任）

侯亚林（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备件中心副主任）

张树军（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核能安全与发展部主任）

李 甦（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商部总监）

张天翔（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副经理）

康椰熙（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长东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办副总设计师)

刘 义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采购处处长)

钟浩文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师办副总工)

王德军 (中国核电工程公司郑州分公司电仪所所长)

矫 明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设备所副所长)

李 庆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备件中心采购管理高级主任工程师)

邢永辉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合同商务部副主任)

田玉泉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审计部高级会计师)



评价专业分为：

在各集团推荐的基础上，完成评审员与审定专家征集

3.3“双体系”组织建设

机械设备

电和光学设备

原材料

通用

科研设计

工程建设

服务



四 评价工作进展



➢ 2021年1月核能行业供评管理系统（一期）上线。

实现了线上受理、评价、审定、批准、发布等供

评业务功能。

➢系统（二期）规划将与各核电集团的电采平台部

分业务模块对接，实现协会供评结果与供应商动

态信息的数据分享。

4.1 供评管理系统建设情况



➢ 2020年12月，由供评办公室

牵头，评审机构组织评审队伍，

对核净、赛为2家供应商进行了试

评价。

➢ 试评价验证了合格供应商评价

和供应商信用评价相关标准及流

程的适用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 评价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4.2 试评价情况



4.3 供应商存量整合
在采信各核电集团现有的供应
商名录的基础上，按照供评委
批准的“存量整合方案”，整
合出77家首批核能行业合格供
应商，于2021年2月发布了首
批合格供应商名录，并在第十
四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
上展示了核能行业首批合格供
应商。



4.4 正式启动开展供应商评价工作

2021年2月3日，协会印发了

《关于开展2021年中国核能行业协

会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评价工作的

通知》 、《关于开展2021年中国

核能行业协会核能行业供应商信用

评价工作的通知》两个通知。

通知发布后已有数十家企业在

供评管理系统注册并申请评价。



五 合格供应商评流程



5.1 合格供应商评价范围

民用核能行业相关的供应商（包含但不限于），重点是：

核电科研设计

工程建设

设备制造

运行维护

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供应商。



供应商分为三类：

核心产品供应商核级产品（安全1级、2级、3级）承压机械部件；安全级非承压机械部件；1E级电气部件；非安全级中有特殊要求的机械部

件、电气部件；经行业鉴定的其他核级产品；其他质量保证1级、2级、3级相关产品；对核电厂建设、生产运行的质量安全
影响大，结构复杂，维修困难的设备及在关键、重要工序中起主导作用的产品和材料。

重要产品供应商核心物项外，其他国家规定需行政许可的产品和服务；技术复杂、生产周期长、价值较高的产品；大宗非核安全级系统、

设备和部件；需长期使用的构成采购方产品的主要成份或对产品性能起主要作用的部件。

一般产品供应商提供除核心产品和重要产品之外的供应商。

专业分为七大类：机械设备、电和光学设备、原材料、工程建设、科研设计、
服务和通用。

5.2 合格供应商分类及产品专业划分



5.3 合格供应商评价流程



5.4 申请方式

采用线上注册，线上提交申请的方式。

供应商登陆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信息管理系统（http:// nse.china-nea.cn），

进行注册，成功后在线提交合格供应商评价申请。



5.5 评审方式

① 现场评审

由四家核电集团推荐的评审员通过实地考察供应商企业概况、经营场所、

生产设备、经营情况、质量控制、研发能力等情况对供应商进行资格认定。

② 资料评审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提供书面证明材料的方式对供应商进行全面调查和资格

认定。



5.6 评审内容

评审内容：

➢ 供应商基本条件满足合格供应商评价的基本条件：具有合法的生产、经营法律地位；提供的产品是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有固定的生产、经营活动

场所；承诺遵守国家适用的法律法规。

➢ 产品和服务质量对产品质量和服务的评价重点关注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特性与执行标准的符合性、与采购要求的符合性、与标准化要求的符合性，

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一致性、与产品质量和服务相关的证据、供应商业绩和交付及交付后的活动。

➢ 技术能力对技术能力的评价重点关注是否具备与采购要求相适应的技术水平及管理能力：如资质级别、人力资源情况、产品设计能力、生产能力、信息

管理能力、技术问题的反应能力、知识管理能力、环境标准、安全标准、职业卫生标准的符合性；对核安全级产品、进口产品应符合相应的特定要求。

➢ 质保能力对质保能力的评价重点关注其质量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及有效性；对非核安全级产品，可依据EJ/T9001《核工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或

GB/T19001:2016《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提供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对核安全级产品，供应商应具备与安全级别相适应的质量保证

能力，依据HAF003《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及其导则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提供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

➢ 商务能力对商务能力的评价重点关注是否具备与拟采购项目相适应的商务信誉和经济实力：如商务条件及资格（注册资金、税务登记、资信等级等），

以往履行合同的信誉及财务/经营状况。



➢ 评价结果分为三种：合格供应商

有条件合格供应商

不合格供应商

➢ 评价结果经供评委审定专业组审定，其中评价结果为合格和有条件合格的

供应商将纳入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名录。

5.7 评审结果



5.8 合格供应商评价结果的应用

➢ 核能行业合格供应商名录将提供给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华能集团

及相关核电建设营运单位采信，也将在整个核能行业推广采信。

➢ 供评委将推动建立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信息管理系统与相关核电集团电采平台对接，

实现供应商履约信息互通共享、协同联动。

➢ 鼓励协会会员单位在生产经营、交易谈判、招投标等经济活动中使用合格供应商评价

结果，对合格供应商采取优惠便利、增加交易机会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激励措施。



六 供应商信用评价流程



民用核能行业相关的供应商（包含但不限于），重点是：

核电科研设计

工程建设

设备制造

运行维护

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供应商。

6.1 供应商信用评价范围及专业划分



6.2 申请方式

采用线上注册，线上提交申请的方式。

供应商登陆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评价信息管理系统（http:// nse.china-nea.cn），

进行注册，成功后在线提交合格供应商评价申请。



6.3 评审方式与内容

➢ 评价方式：

采用文件评审、征信评价与现场评审相结合的方式。

➢ 评审内容：

对供应商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履约表现等方面进行评价。



依据供应商各项评价指标得分计算总分，确定相应信用等级。

供应商信用等级级别分为“三等十级”。

即：A、B、C三等， AAA、AAA-、AA+、AA 、AA-、A+、A、A -、B、C十级

6.4 评价结果



➢ 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公示

经供评委审定通过的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将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官网进行公

示，向社会征询意见，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 信用评价结果发布

执行机构将信用评价结果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评管理系统或其他指定媒体上

依法依规对外发布。

➢ 供应商信用证书发放

信用等级最终确定后，颁发《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供应商信用等级证书》。

6.5 评价结果公示、发布、证书发放



6.6 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

➢ 核能行业供应商信用等级名录将提供给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华

能集团及相关核电建设营运单位采信；

➢ 将推动核能行业信用评级结果在社会其它方面采信使用。鼓励协会会员单位在生产

经营、交易谈判、招投标等经济活动中使用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对信用等级高的

供应商采取优惠便利、增加交易机会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激励措施；

➢ 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的信用信息和信用评价结果的互通共享，建立联合

激励惩戒机制，发挥协同效应。



科学、有效的

评价模式

完整、适用的

制度体系

规范、合理的

评价流程

权威、专业的

专家团队

数字化、全流程

信息管理平台供应商评价
体系

本着“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原则，打造核能行业供应商评价体系

这项工作得到了供评委的强力推动和各核电集团的大力支持

没有各集团的支持走不到今天；明天要走顺走远，依然离不开各集团公司、业主公司、工程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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